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与 

 

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零一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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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协议于 2017 年  月  日由以下各方在北京签署： 

 

甲方：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红旗大道 20 号 

法定代表人：黄绍文 

 

乙方：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 号新闻大厦 32 楼 3202 室 

法定代表人：严四清 

 

鉴于： 

1. 甲方与乙方各方已于 2017 年 33�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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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中所使用的相同词语的含义相同。 

第二条 标的资产的价款及支付方式 

2.1 根据评估报告，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106,000.00 万元。 

2.2 甲方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价格，发行股份价格为 10.55 元/股，共计

发行 100,473,933 股。具体的支付对象和支付情况如下： 

支付对象 

支付形式及金额、数量 

股票支付金额 

(万元) 

股票支付数量 

(股) 

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06,000.00 100,473,933 

第三条 标的资产的价款及支付方式 

3.1 双方协商确定，取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3.8 条约定的价格调

整机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发行数量按照《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框架协议》中 3.4 条、3.5 条、3.6 条及 3.7 条的约定执行。 

第四条 协议生效 

4.1 本协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同时生效。 

第五条 附则 

5.1 本协议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不一致的，

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为准。  

5.2 本协议一式十份，各方各持一份，其余由甲方保存以报有关机关审批或备

案使用，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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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之签字盖章页） 

 

 

 

甲方：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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